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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28號

聲  請  人 社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
代  表  人 張正中

訴 訟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

戴敬哲律師

陳東晟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經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(下稱黨產會)以 中華民國

109年 9月 22日 黨產處字第 109001號處分書 (下稱原處分),依

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(下稱黨產條例 )第 4

條第 2款後段規定 ,認定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(下稱國民黨 )

之附隨組織 ,並依同條例第 5條第 1項 (下稱系爭規定一)及第

9條第 1項規定 (下稱糸爭規定二),併予敘明聲請人自 34年 8

月 15日 起取得 ,或 自同日起交付 、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,並

於黨產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 ,除黨費、政治獻金 、競

選經費之捐贈 、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 ,推定為不當取得之

財產 (下稱不當財產 )而 禁止處分 。聲請人不服 ,循序提起行政

訴訟 ,於經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第 686號判決 (下稱系爭

確定終局判決)認聲請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後 ,提起

本件聲請 ,聲請意旨略以 :

(一 )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、二、黨產條例第 3條 (下



稱系爭規定三 )及第 6條規定(下稱系爭規定四)有下列之違憲 :

1.系 爭規定一將 「現有財產非不當財產」之舉證責任一律轉換子附

隨組織負擔 ,置附隨組織於幾乎不可能勝訴之訴訟上地位 ,未區

分規範主體而異其處理方式 ,亦未區分事物性質以採取限制訴訟

權程度不同之手段 ,且關於 「黨費」、「政治獻金」與 「競選經費」

之意義非具體明確 ,故系爭規定一有違武器平等原則 、比例原則

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7條 、第 15條及第 16

條規定保障之平等權 、財產權與訴訟權 。

2.系 爭規定一與系爭規定二未區分附隨組織之組織類型、組織職志、

人員組成與設立目的等結社性質,一概推定現有財產為不當財產 ,

並一律禁止處分 ,與黨產條例第 1條所規定目的之達成不具實質

關聯 ,違背憲法第 7條與第 23條規定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,侵

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4條規定保障之人民結社自由 。

3.系 爭規定三與系爭規定四使遭認定為附隨組織者 ,就其不當財產

一概喪失有關消滅時效等權利行使期間之主張或抗辯等權利 ,而

須將不當財產移轉子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等所有 ;且使國家或地

方自治團體等依各該法律規定具有之請求權及形成權 ,一概不受

權利行使期間之限制 。是系爭規定三與系爭規定四違背憲法第 7

條平等原則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規定保障之財產權 。

(二 )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因適用違憲之系爭規定一至四 ,應受違憲宣告。

又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於無舉證責任轉換之法律規定下 ,逕以 「以

相當對價轉讓」屬積極事實為由 ,令附隨組織擔負該事實之客觀

舉證責任 ,罔顧黨產會可進行廣泛深度之調查 ;且率認 「結算」

為符合黨產條例第 4條第 2款後段規定 「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

離政黨實質控制」要件之唯一手段 ,對該規定為目的性限縮 ;是

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亦違背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、武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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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原則及第 80條規定之依法審判原則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

16條規定保障之訴訟權 。

(三 )爰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、系爭規定一至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暨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

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

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

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

備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亦有明文 。另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

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

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

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

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。」故比等聲

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及法規範

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
,憲法法庭

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除肯認前審判決所為聲請人雖係獨立存在之

社團法人 ,惟曾由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、財務或業務經營
,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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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聲請人財務資料觀察 ,其不曾與國民黨進行結算等之判斷 ;另

以 :「 以相當對價轉讓」屬積極事實 ,應由政黨之附隨組織負擔客

觀舉證責任 ,聲請人如主張其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

質控制 ,自 應提出客觀證據證明之 ,惟聲請人並未提出客觀證據

證明其曾以相當對價轉讓之事實 ,故前審判決所為關於聲請人不

曾與國民黨進行結算 ,顯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

制等之論述 ,尚無違背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等理由 ,認聲請人之

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 。

四 、關於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、系爭規定一及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部分 :

綜觀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執其主觀意見 ,就系爭確

定終局判決、系爭規定一及二泛予爭議 ,即謂系爭確定終局判決、

系爭規定一及二違憲 ,尚難認就系爭規定一及二有如何之牴觸憲

法 ,以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

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

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

五 、關於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、系爭規定三及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部分 :

查系爭規定三及四並非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據為裁判基礎之法規範

,故聲請人以系爭規定三及四違憲為由 ,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、

系爭規定三及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核與上述憲訴法第

59條第 1項規定要件有所未合 ,且無從補正 。

六 、綜上 ,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於法均有未合 ,爰

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又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,是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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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子駁回。

華  民  國  l15  年  3  月  23  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 高碧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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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29號

聲  請  人 林忠孝
送達代收人 李彧潁
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

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 8號

民事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)恣意擴張解釋所適用之民法第 416條

第 1項 第 2款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所謂 「扶養義務」之範圍 ,

認扶養義務除法定扶養義務外 ,尚 包含約定扶養義務 ,而認聲請

人之父得撤銷贈與土地予聲請人之契約 ,從而干預聲請人之契約

自由 ;又系爭規定所載 「扶養義務」之範圍 ,於條文文義 、立法

目的及體系脈絡均未明確揭示 ,非一般受規範者所能預見。故系

爭判決與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法律明確

性原則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與第 22條規定保障之財產權

及契約自由 ;此外 ,若上開土地所有權經移轉登記後 ,可能戕害

聲請人受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保

障之適足居住權 ,且難以回復 。爰就系爭判決及系爭規定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



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

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

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

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

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

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

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

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。」故此等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

確定終局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

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之父 (按 ,於原因案件更一審訴訟中死亡 ,由聲請人以

外之其他繼承人承受訴訟 )以聲請人為被告 ,請求撤銷贈與等事

件 ,經系爭判決以 :系 爭規定之立法理由謂贈與因受贈人之利益

而為之 ,其行為本為加惠行為 ,受贈人若有加害或忘惠之行為 ,

應使贈與人有寸月ㄊ交銷贈與之權 ;是系爭規定之撤銷贈與 ,不 以贈與

人不能維持生活為必要 ,其所謂「扶養義務」不限法定扶養義務 ,

即約定扶養義務亦包括 ,而聲請人已違反約定扶養義務 ,其父撤

銷贈與應屬有據等理由 ,認聲請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,並

諭知聲請人應將其父所贈與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子兩造 (即聲

請人與其他繼承人)保持公同共有。聲請人對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,

經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 1670號民事裁定 ,認聲請人上訴為

不合法子以駁回確定 。是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,本件聲請應以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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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,合先敘明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執其主觀意見 ,指摘系爭判決認

事用法之當否 ,以及就系爭規定泛予爭議 ,即謂系爭判決及系爭

規定違憲 ,尚難認就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判決

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

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

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

由之情形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於法有所未合 ,爰

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又本件關於

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,則 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3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
大法官 尤伯祥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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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30號

聲 請 人 洪益華
上列聲請人因詐欺聲請再審案件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聲請人因詐欺案件遭法院判罪處刑 ,．l任駁回聲

請人再審聲請之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臺灣高等法院 (聲請

人誤載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)114年度聲再字第 481號刑事裁定

(下稱系爭裁定 ),以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就聲請人重啟偵查之

請求 ,所為 l14年度他字第 10954號行政簽結處置 (下稱系爭行

政簽結處置),均無視聲請人所提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之醫

學證據與鑑定請求 ,而 皆有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,侵害聲請

人受憲法第 7條 、第 15條及第 16條規定保障之平等權 、生存權

與訴訟權 ,爰聲請憲法法庭宣告其等違憲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。綜觀

聲請人所提憲法法庭裁判聲請書之意旨,核係就系爭裁定提起憲

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規定之裁判憲法審查 ,以及就系爭行政簽結

處置提起同條項規定之裁判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,先此敘明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係因詐欺案件 ,遭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上易字第 597

號 、第 1387號刑事判決 (下稱原確定判決)論罪處刑確定 ,聲請

人對原確定判決 ,依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 1項 第 6款規定聲請



再審 ,經系爭裁定以 :聲請人患有精神相關病症及智能中等 ,與

智能缺陷係屬二事 ,且審酌聲請人於該案警詢 、偵查與審理中之

情狀 ,難認其有何經檢警誘導而影響證詞任意性及真實性 ,或行

為時有辨識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 ,原確定判決因認事證明

確 ,而未再為無益之鑑定調查 ,即與未於審判期日調查證據之違

法情形不相當 ;另 聲請人所執診斷證明書雖為未經審酌而具有新

穎性之證據 ,然不足以證明聲請人之精神疾病與原因案件犯案行

為時之關聯性 ,而不具有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 ,

難謂適法之再審事由等為由 ,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 ,子

以駁回確定 。

四 、關於持系爭裁定聲請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

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分別為憲訴法第

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

之立法理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

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

明之義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

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

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(二 )承上三 、所述 ,並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,比部分聲請應以系爭裁

定為確定終局裁定 。惟綜觀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就

法院認事用法當否之事項 ,執其主觀意見 ,泛言系爭裁定牴觸憲

法 ,尚難認對於系爭裁定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

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

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屬

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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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關於持系爭行政簽結處置聲請部分 :

(一 )按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(二)查系爭行政簽結處置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

裁判或法規範 ,聲請人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六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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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534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

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第

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

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

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

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

7條 、第 l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

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

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l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角蜀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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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3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女口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9號裁定 、相關

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

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

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

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

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

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

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1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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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86號裁定 、相關

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

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

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

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

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

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

條規定 ,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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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38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

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1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 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牟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戶斤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55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

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1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l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． ‥ ．‥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75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

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1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 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
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日月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
一
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王里︻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3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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